
 

 

 

    第一頁 

 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復查決定書 

 

 

申請人因印花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所為處分，申請復查，本局

決定如下：  

    主文 

維持原處分。 

    事實 

申請人於「臺中縣○農場辦理彰化縣土地收回(市鎮中心)場

員領取補償費印領清冊」（以下簡稱印領清冊）簽名蓋章以領取彰

化縣政府委請發放之土地收回補償費計新臺幣(以下同）322 萬

7,584元，等同書立銀錢收據，查未依印花稅法相關規定貼用印花

稅票，本局爰按其所領取補償費金額 4‰ 補徵印花稅計 1萬 2,910

元。 

理由 

一、按「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，於繳納期間屆滿 30日後仍未

繳納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但納稅義務

人已依第 35條規定申請復查者，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

前項暫緩執行之案件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稅捐稽徵

機關應移送強制執行：一、納稅義務人對復查決定之應納

稅額繳納半數，並依法提起訴願者……。」為稅捐稽徵法

第 39條所明定。次按「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……

二、銀錢收據：……凡收受或代收銀錢收據、收款回執、

解款條、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……。」、「……銀錢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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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：每件按金額 4‰ ，由立據人貼印花稅票……。」、「應

納印花稅之憑證，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，應貼足印花稅

票……。」、「支取銀錢之簿、摺，應按收取數額逐筆貼

用印花稅票。憑以付款之付款簿，由收款人在帳簿內簽名

或蓋章，以代替收據者亦同，由付款人扣款代貼。」、「違

反第 8條第 1項或第 12條至第 20條之規定，不貼印花稅

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，除補貼印花稅票外，按漏貼稅額處

5倍至 15倍罰鍰。」分別為印花稅法第 5條、第 7條、第

8條第 1項、第 20條第 1項及第 23條第 1項所明定。再

按「關於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所稱進行調查之基準日，

於印花稅案件，應以稽徵機關實施檢查日為準。」為財政

部 83年 11月 3日台財稅第 831618957號函所釋示。 

二、申請人於印領清冊簽名蓋章領取臺中縣○農場(以下簡稱○農

場)代理彰化縣政府發放之土地收回補償費，未依法貼用印花

稅票，本局爰按其所領取補償費金額 4‰ 補徵印花稅。 

三、申請人復查主張略以，本件未貼用印花稅票原以其為處罰對

象，業經本局以裁罰主體有誤撤銷，改就○農場未按所代理

發放金額扣款代貼印花稅票，依印花稅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

處以應納稅額 7 倍之罰鍰，並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

訴字第 15 號判決有案。依行政罰法第 24 條規定，如從一重

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，不得重複裁處；又依行政執行法

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行政處分或裁定，經撤銷變更者，執行

機關應依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行。又印花稅法

第 20條既規定，收款人在帳簿內簽名或蓋章，係由付款人扣

款代貼印花稅票，印領清冊載明○農場付其款項時有扣除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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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4,749元（含法律費 8,488元及手續費 1萬 6,261元），尚

超過本案追徵之印花稅 1 萬 2,910 元，本局倘認該印花稅款

應由其繳納，應令該農場退還多扣之 1 萬 1,739 元，或逕由

處罰該農場之罰鍰金額中抵繳扣除云云。 

四、按憑以付款之付款簿，由收款人在帳簿內簽名或蓋章，以代

替收據者，視同銀錢收據。又銀錢收據，應由立據人按收取

金額 4‰ 貼用印花稅票，以為印花稅之完納，此揆諸首揭印花

稅法各該規定甚明。又同法第 20條第 1項雖就憑以付款之付

款簿，由收款人在帳簿內簽名或蓋章，以代替收據者，賦予

付款人扣款代貼印花之責任，對於未盡扣款代貼義務之付款

人，並訂有嚴厲之罰則，惟不因此將收款人書立該憑證所應

負擔之納稅義務亦轉由付款人負擔。卷查申請人於載明「上

列補償費新台幣參佰貳拾伍萬貳仟參佰參拾參元正，由○農

場將實付金額，如數轉入清水鎮農會本人帳戶內，本人如數

收訖(註：清冊原本誤植為訛)」，併附用以計算實付金額之計算表，

及 99年 5月 3日已將實付金額 322萬 7,584元轉入申請人所

屬帳戶存摺影本之印領清冊內簽名蓋章用以代替收據，核已

符合印花稅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應課徵印花之銀錢收

據性質，未依同法第 7條第 2 款及第 8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

按付款金額 4‰ 貼用印花稅票，申請人既為收取款項從而書立

銀錢收據之立據人，原為系爭印花稅之納稅義務人，本局向

其補徵尚欠之稅款，自無不合。縱付款人(即○農場)確有向

申請人代扣卻未如實貼用印花稅票之行為，亦僅生稽徵機關

得依印花稅法第 23條規定加以處罰之考量，但不因此改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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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上關於納稅義務人之認定，雙方如對於該補償費發出前究

否已代扣印花稅一事認知有所歧異，則屬私權紛爭，應循私

法途逕解決。遑論○農場代理彰化縣政府發放本件土地徵收

補償費，實未就受款人於印領清冊簽章領取之款項扣款代貼

印花稅票，而係將應發款項全額發出後，再由個別受款人自

行決定是否貼用印花稅票，乃致共 120 人受領該款項，僅其

中 108人依規定貼足印花稅票，含申請人在內之 12人，則於

印領清冊中簽名蓋章領取款項後，未自行貼足印花稅票，因

而發生漏稅情事，始經本局依印花稅法第 23條規定處罰。又

其中王○等 4人雖於 100 年 10月及 11月間依其受款金額自

行補繳印花稅，惟其補繳日期係在調查基準日 100 年 9 月 9

日之後，仍無自動補繳規定之適用，此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

102年度訴字第 15號確定判決所具認之事實。原處分以○農

場發給申請人土地徵收補償費時，既未就所發出款項先行代

扣印花稅，申請人亦未在受領款項後自行貼用或於本局查獲

後補貼印花稅票，循向申請人補徵迄未完納之印花稅，益無

未洽。徵此，本局對於申請人所指摘○農場於發放系爭補償

費前扣除之部分費用是何性質原毋庸加以探究，惟為釋除申

請人疑慮，特詢據該農場及佐查相關資料顯示，其中法律費

8,488元，是為 96年間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耕地租賃契約確認

之訴所支付之律師費用，由全體承租戶依所承租耕地之面積

分攤。另手續費 16,261元，則係向領取補償金之場員收取 5

‰ 管理費作為唯一財源，此收費標準增訂於保證責任臺中市

○農場章程第 22之 1 條提經第 21屆第 2次場員代表大會通

過，並呈報原臺中縣政府 99年府社行字第○號函核備有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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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併有該農場 103年中清合農字第○號函、同年月 12日中

清合農字第○號函、本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中市社團字第○

號函等復詢資料，及申請人 99 年 4 月 22 日自行簽具表示願

意分擔該農場與彰化縣政府進行相關調解、調處、訴訟、強

制執行或協調程序相關支出費用之協議書附卷可稽，益可為

該農場發放系爭補償費所扣除之費用並未包含系爭印花稅款

之辯證。又觀諸印花稅法第 23 條規定可知，違反同法第 20

條規定不貼用印花稅票，縱已按漏貼稅額處以 5倍至 15倍罰

鍰，尚欠之本稅仍須補徵，此與行政罰法第 24條所定一行為

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，應擇一從重處罰

之原則顯不相涉，申請人亦不因本局前已對○農場處以罰

鍰，即得解免其按所領取補償費金額 4‰ 補繳印花稅之義務，

所稱本局欲向其補徵稅款應先令○農場退還多扣款項，或逕

由處罰該農場之罰鍰金額中抵繳云云，均有誤解，原處分並

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另本件既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規定申請

復查，在復查決定前原得依同法第 39條第 1項但書規定，暫

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，併予敘明。 

 

基上論結，本件申請復查為無理由，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第 4

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6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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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一、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日內，檢附訴願書(請加附繕
本 1份)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1項規定經由本局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。 

二、本件係未繳納稅款而申請復查，對於復查決定後應納之稅額，如於繳納期間屆滿 30日

後仍未繳納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；但不服復查決定，按繳款書所載稅額繳納半數並依

法提起訴願者，暫緩執行；繳納半數稅額確有困難，經本局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，亦同。 


